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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权与现代师生关系的重建
朱  黎

广西师范大学，桂林

摘  要｜近年来，教师是否被赋予教育惩戒权是我国教育实践中的热点话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两种截然不

同的观点，这都是由于对师生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标志着教师正式拥

有教育惩戒权，这是执教规范化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成就。教育惩戒是以教育为目

的，纠偏学生的错误行为，引领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干预措施。然而，当前教育惩戒权的实施困难重重，根

本问题在于对教育惩戒实践中的师生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学生客体化是导致教育惩戒权背离其本质，师生关

系产生对抗是教育惩戒权的症结所在，教师的主导霸权地位导致教育惩戒权产生偏差性目标。现代师生关系

是一种“我—你”主体间性对话关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远

景，主体间性就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基本条件。本文从主体间性的现代师生关系理论出发，探讨现代师生

关系的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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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天地亲君师”……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各个朝代，各个社会领域包括

教育在内都有相应规则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惩罚是对违反规则的警示。在现有的教育体系里，尤其

是在中小学的教育过程实施以及管理中，教育惩戒的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其最主要的原因总结有以下两

点：其一，教师行使教育惩戒行为不当，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感受，对受教育的学生产生了一定的伤害；

其二，对于刻意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在现有条件下比较缺少合理的依据去实施有效的教育惩戒，从而达

不到对受惩戒学生进行的有效教育。对此，部分学者的态度是：由于我国在中小学教师行使惩戒权方面

的法律比较缺失，所以在教育活动的开展中才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认为，教师需要一定的教育

惩戒权。然而，惩戒界限模糊，教育惩戒权行使了之后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其

一，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权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及尺度的合理性在事后遭受来自多方面的质疑，而后为

证明自己而招惹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长此以往，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行为不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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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于教育惩戒缺乏明确的规定，无论是惩戒的定义还是范围的界定，部分教师的教育惩戒行为带有

惩罚的意味，即为了惩戒而惩戒，不关心是否能够达到人性化纠正错误的目的。其三，受限于“天地君

亲师”以及“尊师重道”等传统思想，教师的主体地位是学生地位的上位，所谓教育惩戒多以达到驯服

桀骜的学生为目的，惩戒因而失去了教育意义。

由此，学者们认为法律规定可以解决教师所面临的教育惩戒困境。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修订过程中，对惩戒权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囊括了多种类型的教育惩戒形式以及行使条

件。教育部在2019年针对当前中小学教育惩戒出现的问题，明确了教育惩戒实施的几个条件，包括行使

依据、行使范围、权责等几个方面。成文在同年11月颁布的《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

见稿）》之中。对解决中小学教育惩戒问题做出尝试，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这一重大举措成为了中小学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的重要事实依据。同时也是在教育惩戒中

保障中小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

然而，单纯地依靠法律法规想要去解决教育惩戒权的根源性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在教育活动的

开展中，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体关系，教师与学生不存在从属关系，也不能将一方看作是另一方的主体或

客体，而应该是互为主客体关系。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规则、权利、义务等来划分其主客性，

其主体关系可以是孤立的、暂时的、隔绝的，所以，争端可能会因规则的建立而得以解决。但回到教育

惩戒本身，规则之下的教育惩戒在教育过程中可能不利于师生关系的发展。教育惩戒难题的当务之急是

我们要转变认知方式，这需要我们主动跳出主体性思维的局限。主体性思维多以教师为主体，如传统的

“尊师重道”思想，学生与教师的主体位置处于不平等的失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教育惩戒易产生

冲突问题。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出发，正确审视师生间的主体关系，即平等、共

生、交流的关系。

1  核心概念界定

1.1  教育惩戒的含义及其运用

教育惩戒是出现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一种管理方式。国家依法赋予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对违规违纪

学生以引导其矫正错误行为的一种权利，行使此权力必须是在保证学生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

它带有惩罚的特征［1］。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包含对教育惩戒的相关表述，如《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

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力；我国《教育法》第

二十八条第四款和《教师法》规定：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职责，

具有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现象的义务；2019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提出教育惩戒权是教师应有的权利［1］；2021年3月1日正式

实施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了教师的教育惩戒权。

1.2  主体间性含义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相对于主体性而言，打破传统的主客体观念。主体（subject）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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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主体、主语的内涵，主体间性就是主体间（inter）的关系。社会学家胡塞尔是第一位正式引入主体

间性概念的学者，在其著作《笛卡儿式的沉思》中详细阐述了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在这本书中，他首先

对人的主体性存在予以肯定，消极地理解主体性，认为主体性即是个体性、单一性、为我性等。在对其

生存时代面临的现实危机长久忧思后，为改善人类生活世界做出理性呼唤，提出了主体间性。他认为

“个体的人都有自己的经验、世界现象，但是这些世界并不是我个人综合的产物，而只是一个外在于我

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2］。在胡塞尔看来，人类立足于自

身的主体性是不能完全认识外在的世界现象，应该认识到自己与他人都是主体，即自我主体和他者主

体，各主体间并不是孤立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此后，海德格尔在此基础上提出“共

在”的观念。共在即共同存在，海德格尔强调“自我—他人”共同存在，将共在视为此在的本质规定

性。认为“此在世界是共同世界”，自我在世是和他人共同在世，即使无人在旁，此在的存在仍然是共

在。也就是说，主体之间是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关系。到哈贝马斯这里，他提出了“交往行为”“生

活世界”等概念。他认为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性和统一性。为解决教育惩戒权在教学活

动中所导致的问题，引入主体间性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概念，实现思维模式由教师主导学生到师生互为

主导的跨越。

2  现代师生关系下教育惩戒权的本质

师生关系是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它是两种关系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一

种相互关系［3］。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教育惩戒行为存在的意义是引导受教育惩戒的学生矫正其语言、

行为、思想等。教育惩戒权的合理性、必要性对于教育活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正确行使教育惩

戒权是维护师生关系健康发展的一种保障。对于家长来说，这样的教育方式能够得到家长的肯定，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教师和家长矛盾发生的概率。对于学生来说，一个平等的教育惩戒过程更有利于他们改

正自己的错误，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人格。不少教师抱怨教育惩戒权没有明确的参照标准，对于惩戒的

界限没底，并且每个人行使惩戒权都是依靠主观感受，具有随意性。而主体性间性之于教育是对本真的

一种追溯，是教育本质的要求，具有本体意义，教育惩戒的开展需要摒弃传统师生关系的二元对立论，

要解决教育惩戒所面临的难题，需要认清现代师生关系下教育惩戒权的本质问题。

2.1  平等——教育惩戒权的前提

师生关系属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交往关系，教师在教育过程中作为教育惩戒的实施者，是化解

教育惩戒带来的冲突的首要主体。主体间性突破了传统师生间的“主—客”体关系，体现的是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平等性、同等存在的主体性。主体间性理论摆脱了学生客体化的观念，认为“学生既是占

有教育内容的主体……又是师生交往的主体”。此外，主体间性理论还认为学生必须发展成为自我教

育的主体，强调学生的主动性，摒弃了双方都是主体教育观念中受教育者的被动性。主体间性理论超

越了主体性个体化和自我异化，将师生平等提到核心地位，认为教师和学生都不是唯一的主体中心，

而是在人格和权利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主体。需要明确的是，教育惩戒之所以饱受诟病，其主要原因就

在于以不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教育惩戒中的师生，使得促进学生发展的目标退隐到惩罚的背面，从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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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教育惩戒的异化。此外，教师作为成年人会用不平等的眼光看待未成年学生，不经意地对心智未成

熟学生的打压引发了师生冲突，进一步加剧了教育惩戒的异化。由此，教育惩戒逐步走向惩罚甚至体

罚，逐渐偏离教育轨道。

教育惩戒是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管理方式，其包含有处罚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难免

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倘若将学生看作物化的客体，学生的反抗行为就会无法避免，以此无法真正为学

生发展的教育目的而服务。学生主体的发展是教育实践开展的目的。教师将学生视为己出，承认学生主

体与教师主体的平等性，这是实施教育惩戒而又能避免师生关系恶化的前提。由此，以主体间性师生关

系为基础，构建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从而为教育惩戒的开展构建和谐的教育氛围。

2.2  以对话为手段实施教育惩戒

主体间性的基本特征是互为主体的双方是相互平等的关系。即各主体之间不以某一主体为中心，各

主体都处于具有独特性、唯一性、平等性、对话性的状态。在主体间性师生关系的视野之下，相互对话

的主体彼此既要对环境和规范的认识有统一性，也要对彼此的本体性表的成功构建是达到教育目的的基

础条件，在此条件下方可保证教学过程正常开展，教学目标顺利完成，而且在对话过程中相互认可彼此

之间是平等的、自由的、独特的。在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作为两个独特的主体，平等关

系行为的有效性。教育惩戒作为教育行为的一种方式，其出发点和宗旨在于促进实现教育目的。故此，

须从主体间性出发，在主体之间互为平等关系的条件下去实施教育惩戒，即摒弃传统的教师为主导，学

生从属于教师的传统教育特性。

以师生两个独特主体之间的平等性作为进行惩戒教育的基础，为促进教育目的的达成须重新审视教

育惩戒的方式及惩戒程度，避免因教师身份、地位、学识等方面与学生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教师将自己

的主体地位凌驾于学生主体地位之上的传统教育现象。此种现象在教育过程中可谓是随处可见，即“老

师都是为了你好”“老师是过来人”等的话语，暴露出了教师与学生两个主体之间的不平等。

从法律的根本意义上来讲，教师与学生两个独特主体的平等性是被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所以，

平等性必须要作为教育惩戒的基础。教师在被赋予教育权的同时，学生也被赋予受教育的权利，除此之

外，还有诸如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等的权利皆受法律的保护。换句话说，教师与学生作为独特的主体，

这些基本权利具有平等的关系。在以达到教育目的而实施的教育惩戒过程中，均享受法律的保护而不应

受到侵犯。在一些国家，教育惩戒权是被默许的，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行使惩戒权如有不当以及过度

之处，教育者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处罚。曾经就有一起比较有意思的案件——“格雷厄姆诉莱特

案”，该案件发生在1977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在该案件中，教师采用鞭打的方式作为对两个扰乱课堂

纪律、回答问题反应迟钝的学生进行处罚。而案件中的教师及所在的学校遭到了来自受处罚学生及其家

长的起诉。最后法院的判决是该教师的处理方式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该教师及其所在的学校也因此

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在平等性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畅通的惩戒机制应当做到权利的相互制衡。机制的建设中学生的参与是

必不可少的，既要明确界定出处罚的边界以及尺度防止教师惩戒过度，又要尊重学生作为独特主体的平

等性，从而保证教育惩戒合理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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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以惩罚为基本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生难免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倘若将学生看作物化

的客体，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学生的反抗，以此无法真正为学生发展的教育目的而服务。学生主体发展是

教育目标所指，教育惩戒的实施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看作与教师平等的个体。并以主体间

性师生关系为基础，以此构建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从而为教育惩戒的开展构建和谐的教育氛围。

2.3  以共生为宗旨实施教育惩戒

生命的共在性是生命的本然，自我封闭的生命是违背人类群体特性的。主体间性理论认为，个体

的“此在”与他人的“共在”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共在”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5］。此外，

“此在”不能孤立地存在，“独在”也是一种“共在”。主体之间的共在，表明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

相互的，是一种“我与你”的关系。“我与你”将一切存在者都看作为和自身一样的主体存在，承认

“主体间的‘相遇’关系”［6］。不同于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圭臬的个人主体性，主体间性强调主

体与主体之间的共在性，认为我与他人分别以主体形态存在于彼此的世界之中。在教育实践过程中，

生命的共在性往往被遗忘，从而异化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导致教育演变为“一种心灵隔

离的训练”［7］。作为“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8］，教育的发生不能局限于封闭的自我世界，

师生应敞开自己的心灵世界，感知彼此的共在。

教育惩戒是一种教育干预手段，教育惩戒的实施也应当关注师生的共在状态。教育惩戒中的“共

生”指的是作为惩戒者的教师和被惩戒者的学生之间的共同存在与共同成长。其一，共在是师生存在的

基础。教师和学生（惩戒者与被惩戒者）的身份是相互依赖、彼此成全的，双方的共在见证了双方的

“此在”。其二，师生是共同发展的主体。教育惩戒不仅有助于纠偏学生行为、促进学生发展，同时包

含着教师自我能力的提升。

3  从教育惩戒权探析师生关系的重构

从教育惩戒权的角度着手去探析如何重新构建师生关系，这种关系即是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

结成的相互关系。师生关系的好坏不但能体现出教师教学能力的强弱，而且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能

力、学习结果有着深远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仅能促进教育活动的开展，而且从长远的角度来

看对社会的良好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师生关系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不仅是一种教育关系更是一种特殊的社

会关系。伴随教育惩戒权的推行，师生关系的重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具备支持条件。

3.1  理清传统的师生关系，找出教育惩戒权的切合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礼节的重视不言而喻，尤其是在读书求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所谓

进庙先烧香，学生拜师需在父母的带领之下行三跪九叩之礼，一拜至圣先师孔夫子，再拜启蒙开智之恩

师。通过父母亲的言传与身教，授子以尊师重道之礼。《学记》有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

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9］尊师而后大道方可被推崇，再后百姓才会虔诚致学。这是古代

师生关系的体现，强调学生要以教师为尊，教师的严谨治学才会受到学生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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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地位的权威性是我国古代师生关系的主要体现，代表性的体系——儒家师生关系体系。儒学

体系主张师生平等，有教无类，但是更多的则是强调教师的绝对地位。其中，荀子的见解尤为具体且独

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0］这是当前社会所沿用的“天

地君亲师”说法的来源，师与礼义并提，倡导尊师，进一步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而后有“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说法，意为哪怕只有一天的师生缘分，也要一辈子将老师看作自己的生身之父一样。诸如

此类的传统礼仪为如今教育惩戒权的推行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3.2  反思当代的师生关系，明确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

放眼如今的教育环境乃至整个社会来看，“天地君亲师”的思想仿佛正在被逐渐淡忘，抑或是说

“师道尊严，尊师重教”的理念越来越趋于功名化。传统的尊师重道思想逐步地被淡化，这是一个很严

重的社会问题。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学校方面不断地推进落实教育改革，提倡家庭教育。然而，由于某些原

因，不少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责任。当孩子放学回家后表现出一些不好的行为或语言的时候，家长

们会认为是学校以及教师的管理不当造成他们的孩子“学坏了”。作为家长，孩子有过而不责其改，

这种行为视为纵容、娇惯。过于片面地强调自家孩子天资聪颖，在家对孩子更是无微不至，任其呼风

唤雨。在当前强调以人为本、赏识教育的教育背景下，在家以己独尊的孩子在学校受不得一丁点的委

屈。“娇贵”的孩子到了学校对于教师来说就是“烫手的山芋”。在种种压力的作用下，作为教师，

在教育过程中也渐渐地失去了教育的主导性，更多的是以口头警告作为主要教育惩戒的方式。这是以

人为本、赏识教育理念暴露出的弊端，表现为教师主体主导性的动摇。这是部分地区和学校未能深刻

理解教师和学生作为独特主体的平等性，一味地强调重视学生主体的地位和权利所造成的师生各主体

间的权利失衡。从而引发出重大的师生关系危机。然而，这样的现状也并非全是坏处，虽然教师的主

导性发生了动摇，但是相较于传统师生关系而言，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不再具有绝对权威性，师生之间

的权利正在向平等化的方向演化。总体的方向上没有问题，但是过程中所产生的“师生关系危机”问

题不容忽视，所折射出的是教师关切情感的异化，主要表现在关切关系主体人的缺失，师生伦理的绑

架，功利交换的往来及媒体时代对真实人际关系的消弭。许多教师谈起对学生的管教也是一头雾水，

师生冲突、学生与学生的冲突、教师与家长的冲突，更有甚者因冲突闹上法庭的事件屡见不鲜。诸多

事件的产生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们的师生关系问题暴露出来。问题从来不会以单方面的原因而产生，作

为学生可能是因为顽皮的原因，而作为教师也有可能存在很多处理不当的地方。但在现如今的教育背

景之下，师生关系该如何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教师和学生的责任，同时也是学校、家庭、教育

部门等的责任。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原因上入手，面对当前因师生地位失衡而造成的师生关系异化问题。为从根本上

解决教育过程中来自各方面的冲突与矛盾，教育惩戒权的实施刻不容缓。

3.3  展望未来的师生关系，把握教育惩戒权的发展方向

未来的师生关系应是一种良好的关系，这种师生关系就是“面向未来的、民主平等的、合作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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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创新的新型师生关系。”［11］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教师方面，制定合理

的方法对教育惩戒权的行使做出约束，即约定合理的惩戒方式与尺度，了解受惩戒的学生。对其要做到

尊重、热爱、沟通。从不同的方面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观念，提高修养健全人格；学生方面，理论知识与

心灵成长并举，做到德智体美劳的全方位发展，而学生又是共同教师和家长的桥梁，教师与学生建立其

良好的关系才能避免教师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家长方面，家长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孩子所效仿，孩子

在入学之前具有超强的模仿能力，所以要在孩子心中要树立好尊师重道的榜样。出现问题及时与学校或

老师沟通，而不是一味地怀疑、抱怨某一方面；学校方面，作为开展教学活动的场所，必须精准把握各

教育参与者的信息，提高问题处理能力。作为承接教师、学生、家长与教育部门、社会方面的基石，必

须贯彻好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教育行政部门方面，作为教育方针的拟定者，应当广开言路，接受

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制定出符合实情的策略并做好监督工作。

4  结语

不少人可能会将惩罚与教育惩戒的概念相互混淆，教育惩戒是学校或教师对违规学生进行的以改

正错误为目的的教育行为。而惩罚从其释义来看则是带有体罚性质的惩戒行为，不仅法律上禁止，而且

在道德上我们也要杜绝以惩罚的方式代替教育惩戒。师生关系同社会的发展一起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

变，古代教育体系的师生关系讲究以教师为主导地位，而今天我们则是强调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地位，

彼此平等。教师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需要维护现代的这种师生关系，而造成师生关系恶化的原因则更

多的是出现在教育惩戒的环节中，间接导致了家长与教师、学校甚至是教育部门的冲突。作为一名教

师，无论是在正常地开展教育活动中还是实施教育惩戒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做到了解、尊重、呵护学

生，有效且合理地进行教育惩戒，与学生一起构建和谐、友爱的师生关系。做到真正的雨化春风，以爱

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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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Disciplin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

Zhu L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hether teachers are given the right to discipline in edu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China’s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re are two very different views on this issue, both of which 
arise from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Rules for Disciplinary A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marks that teachers formally have the right 
to discipline in educ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eaching and a major 
achievement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Educational discipline is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correcting students’ wrong behaviors, and leading to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the objectification of students leads to the devia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discipline from its essence,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the crux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discipline, and the dominant and hegemonic position of teachers leads to the devia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he moder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s a kind of “I-you” inter-
subjective dialogue relationship, which is a real sen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to achieve the 
vision of promoting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and inter-subjectivity is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building a goo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der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f inter-subjectiv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Key words: 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ter-subjectivity


